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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防办关于2025年下汛的通知

区防指各成员单位：
根据《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》有关规定和《市防办关于2025年下汛的通知》要求，区防办定于9月25日24时起防汛转入日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鉴于近年来局地强对流天气日趋增多，时空分布不确定性增大，各有关单位要继续关注汛后天气变化，认真落实防御突发性天气的各项措施，全力做好非汛期排水除涝工作。
二、各有关单位要开展汛后工作检查、复盘总结，针对汛期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措施。
三、各物资管理单位在下汛之后要及时补充消耗物资，保养、检修防汛装备、设备，确保物资能够正常使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防办
2025年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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